
 

改编许可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著作权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委托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许可使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地址：                                                            

委托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作品名称：                                                        

第一条 甲方授权乙方将上述作品摄制成电影,在          地区发行（播映）。 

第二条 乙方承担摄制上述作品所需要费用,负责安排摄制及电影片的推广、宣传。 

第三条 甲方保证拥有上述作品的摄制电影权,保证上述作品中不含有侵犯他人版权和

其他权益的内容。 

第四条 乙方要求上述作品符合下列摄制的要求：                     

                                                                    

                                                                    

                                                                   。 

第五条 为摄制需要对上述作品进行改编,由                  方负责。 

第六条 甲方承担改编,应于      年      月      日之前将改编稿交付乙方（乙方

承担改编,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作品稿交付乙方）。甲方因故不能按时

交付,双方另行商定日期,协商不成,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七条 乙方收到改编稿（作品稿）后,应在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是否采用。逾期

未通知的,视为同意采用。 

第八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擅自将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权利授予第三方。 



 

第九条 乙方可为摄制的需要,在不变动上述作品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

情况下,修改上述作品。作者对根据其同意的改编稿摄制的电影片,不得提出保护作品完整性

的要求。片名和署名方式的确定,应征得作者的同意。 

第十条 乙方有权为推广以上述作品为蓝本摄制的电影片,根据电影剧本编写和发表内

容提要、海报。 

第十一条 乙方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的方式和标准为： 

1、一次性付酬：          元；或                         。 

2、版税：每拷贝          元；或                          。 

3、基本稿酬加拷贝发行版税：         元／每千字         千字＋版税每拷贝        

元。 

第十二条 乙方在本合同签字后    天内,向甲方预付上述使用费的   ％，其余部分于

电影片摄制完成后    天内付清。 

第十三条 甲方承担改编的,乙方向甲方支付改编费            元。 

第十四条 乙方应在          月内开始上述作品的摄制。因故不能按时开始,双方另

行商定日期。协商不成,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第十五条 由于甲方原因不能摄制上述作品,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返还预付的费用。 

第十六条 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摄制上述作品,乙方应给甲方以经济补偿,数额在本合同第

十二条所规定费用的         ％。 

第十七条 甲方在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根据上述作品摄制的电影剧

照。 

第十八条 在电影片摄制完成后        月内,乙方应将作品稿交还甲方,若有损坏或遗

失,应赔偿甲方损失。 

第十九条 在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可继续发行根据上述作品摄制的电影。 

第二十条 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将所知晓的对方的商业或个人秘密泄露给任何第三

方。 

2、甲乙双方所提供相关资料仅供实现本协议目的使用，双方保证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

中或者协议履行完毕后，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第二十一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应保证享有转让作品的完全著作权且有权转让，同时转让作品不存在对任何第

三方违约或侵权的情形，并且不得违法，否则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乙方已

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用的     %，并赔偿因此给乙方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行

政处罚金，垫付的赔偿金，以及诉讼过程中合理的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误工费、诉讼

费、差旅费、通讯费等)。 

3、乙方使用上述作品时应确保该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等著作人身权不受侵犯。 

4、乙方没有依照约定按时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每迟延

一日，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用       % 的违约金。 

5、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有违反本协议第八条之规定的情形，应当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责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第 2 项之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不可抗力及不可控制因素 

1、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可控制因素影响本协议正常履行，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2、上述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制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洪水、暴风、地震、干旱、暴风雪等人

类无法控制的大自然力量所引起的灾害事故;社会原因引起的，战争、罢工(乙方员工的罢工



 

不在此限)、政府禁止令、网站系统错误、骇客侵入、系统病毒等。 

第二十三条 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如双方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尽量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年，期限届满

后如一方要求延长,应合同期满前       个月通知对方,双方商定后续订合同。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为凭,同具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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